
厦门大学法学院 2022 年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

校外调剂通知

根据《厦门大学 2022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的规定和精神，厦

门大学法学院 2022年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接收调剂。2022 年，我校非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只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请按照以下要求办理调剂手续：

一、调剂专业：非全日制法律（法学）。

二、申请调剂对象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同时只招收在职定向就业人员;

2.第一志愿报考外校法律（法学）专业，分数线必须同时达到相应专业国家

复试线和我校基本复试线（政治：46分，外语：46分，业务课 1：69分，业务

课 2: 69分，总分：335分）。

三、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调剂录取规则

1.先进行校内调剂。根据校内调剂录取情况，再进行校外调剂录取。

2.根据校外调剂申请者的初试成绩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通知参加调剂复

试（1：2以内差额复试)。

3. 复试内容及录取规则：参照《厦门大学法学院 2022年法律硕士专业复试

录取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四、非全日制法律硕士专业调剂、复试程序

（1）2022年 4月 3日星期日-4月 4日星期日，申请调剂考生登陆“全国硕

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完成填写调剂志愿和有关信息；

（2）2022年 4月 5日星期二，我院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向

可参加复试的考生发送复试通知。收到复试通知的考生须在系统中规定的时间内

在系统中回复复试通知。

（3）2022 年 4月 8日星期五 12：00前，参加调剂复试的考生提交资格审

查材料；

（4）2022年 4月 8日星期五下午，调剂考生参加“复试模拟演练”；

（5）2022年 4月 11日星期一下午，参加调剂复试；

（5）学院初步确定拟录取名单后，在“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向

调剂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收到待录取通知的调剂考生须在系统中规定的时间内

在系统中回复待录取通知。

（6）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校规定操作或随意解除志愿的，则视为自

动放弃复试或拟录取资格。

注：以上事宜若有变化，以我院最新通知为准。



五、被录取为定向就业类别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招生单位、用人

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考生因报考硕士研究生与所在单位产生的问题由考

生自行处理。若因此造成考生不能复试或无法录取，我院不承担责任。

六、有关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相关政策

非全日制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

承认的其它入学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它高等教育机

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一般应适当延长基本修业年

限）内，在从事其它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

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研究生毕业时，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发给相应的、注明学习方式的毕业证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

可以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证书。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

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被我校录取为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考生，学费较高、不享受奖助学金、不能将

档案和户口转入学校、学校不安排住宿、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将注明非全日制学

习标识。考生被录取后，不得在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两大类之间互调。

厦门大学非全日制法律硕士学费 5.4万元/全程，学制 3年。

七、联系人

康老师，联系电话：0592-2186991，联系地址：法学院 B122。

本通知的最终解释权归厦门大学法学院

厦门大学法学院

2022年 3月 18日


